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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债权抵押权的法律适用

◆曹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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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价款债权抵押权制度作为一个舶来品打破了我国现有的担保物权受偿顺位规则.价款债权抵押权的存在有

利于突破浮动抵押对于嗣后所得财产的吸附效力,鼓励债务人融资,并且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繁荣.价款债权抵押权

的设定以融资实际用于支付价款为核心要件,超过宽限期或没有登记的价款债权抵押权适用动产抵押的一般规则.

同个标的物上竞存价款债权抵押权时适用抵押权的一般顺位规则.不同人设立的不同抵押权竞存于同一动产标的物

时,需同时兼顾抵押权人和其他担保物权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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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受英美法系动产担保交易实质担保观的影响，我国进一

步优化了营商环境，在吸引投资的大环境下，《民法典》引

入了一项新的动产担保物权规则。《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主要

源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９～１０３条规定的“purchase

moneysecurityinterest(简称 PMSI)”，国内称呼不一，有

“价金超级优先权”“购置款担保权”“价金担保权益”“价

款债权抵押权”等术语界定，笔者称之为“价款债权抵押

权”。 价款债权抵押权制度在性质上属于《民法典》第４１４
条所确立的“登记在先则顺位在先”规则的例外规定。 随

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

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解释》)出台，其中第５７
条对价款债权抵押权做了进一步规定。 价款债权抵押权虽

然在域外有广阔的实践空间，但在我国系民法典新设制度，

尚无成熟司法实践予以支撑，现行法律也存在诸多未尽之

处。 本文就一些适用问题进行梳理。

二、价款债权抵押权的存在适用基础

《民法典》第４１６条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

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

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

权人除外”，确立了相对于同一动产上买受人所设立的其他

担保物权具有超级优先顺位效力的价款抵押权。 价款债权

抵押权虽是舶来品，但其存在依然有法政策基础。 首先，

《民法典》引入价款债权抵押权制度对浮动抵押权人并无不

利。 浮动抵押所保有的顺位吸附效力主要指，买受人在正

常经营之中利用在先的担保物进行生产经营中新增的财产自

然地加入浮动抵押财产中，但是买受人通过第４１６条取得的

标的物并未透支此前买受人既有的财产。 而是通过他人授

信新增的所有权，浮动抵押权人的担保财产并未减少，因此

对浮动抵押权人并无不利。 其次，价款债权抵押权的设定

对债务人有利，有利于债权人进行融资，法条赋予第三人对

于购置贷款或者出卖人的买卖价款愿意授信的债权人一个超

级优先的顺位，破除浮动抵押的吸附效果。 因为存在一个

登记在先的浮动抵押权，买受人一旦设定了浮动抵押权，由

于其天然对所享有的吸附效力，买受人所提供的任何担保都

会被在先登记的浮动抵押所吸附。 设立《民法典》第４１６
条使得债务人可以扩充融资空间，提高债务人扩大生产和利

润产出的能力，进而加速清偿主债权也有益处。 最后，有

利促进融资供应者之间的竞争。 对于价款债权抵押权人和

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人。 浮动抵押有优先顺位，会形成

信用的垄断。《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使得价款债权抵押权人获

得超级优先的顺位，不同的银行在提供融资时就会相互竞

争，避免融资者市场的垄断，提高市场的活力。

三、价款债权抵押权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价款债权抵押权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４１６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了２２份裁判文书，

其中有２１份基层法院判决书和１份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案件的标的物主要围绕个人消费品中的动产和不动产，案由

主要为借款合同纠纷，然其案由均未涉及浮动抵押担保与价

款债权抵押权竞存的情形，以及其他担保与价款债权抵押权

竞存时权利冲突的法条适用问题。 仅仅对于出卖人在宽限

期内办理抵押登记作出确认证成出卖人取得优先受偿权，然

而现有适用《民法典》第４１６条的判例本质上未涉及价款债

权抵押权核心内容。 因而目前价款债权抵押权尚无成熟司

法实践予以支撑，缺乏判例指引。

(二)价款债权抵押权的适用条件

１．价款债权的界定

价款债权抵押权作为一种债权优先受偿权利，需要明确

其担保的类型，我国《民法典》编撰框架形式也采用了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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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权主义。 虽然《民法典》第４１６条中规定的“价款”按

照文义解释内涵仅限于赊销以及贷款的交易方式，但是《担

保解释》第５７条规定了其他情形。 因此，价款债权抵押权

所担保的主债权类型主要包括三种：首先是出卖人转让给债

买受人的动产价款债权；其次是贷款人为买受人取得动产标

的物所有权提供贷款形成的债权；最后是所有权保留买卖的

出卖人或融资租赁交易的出租人向债务人提供赊销资金所形

成的债权。 基于价款债权抵押权为了限制浮动抵押权顺位

吸附效力这一主要目的，其担保的债权应当包括债务人为取

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全部费用以及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关

于担保的范围不超出《民法典》第３８９条的规定。

２．适用前提为动产浮动抵押

《担保解释》第５７条第１款规定：“担保人在设立动产

浮动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后又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方式承租

新的动产，下列权利人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而订

立担保合同，并在该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主张其权

利优先于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其实是规定了动产浮动抵押下价款债权抵押权的优先权规

则。 我国《民法典》３９６条对浮动抵押有明确规定，因为浮

动抵押具有变动性和吸附性，抵押财产在一定时间内没有限

制会无限扩充，而引入价款债权抵押权就是为了避免浮动抵

押权的弊端，这也是设立价款债权抵押权的初衷。

３．交付的认定以及登记

《民法典》第４１６条明确规定了要成立价款债权抵押权

需要在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 其中的交付指

的是动产所有权变动意义上的交付，这里的交付指的是在履

行动产买卖合同向下履行出卖人义务时，把所有权转让给买

受人，达成处分合意并完成交付。 实践中存在形式上的交

付，虽然签订了买卖合同在形式上将占有移转给买受人，完

成了交付，但是由于并非为了变更所有权。 这应当属于试

用买卖合同，试用买卖的约定期限结束之日不能作为１０天

宽限期的起算点，因为此交付不具有所有权变动意义。 此

外还规定了登记宽限期为１０天，宽限期实质上是给予出卖

人一种优待，超出１０天未登记，价款债权抵押权就转变为

普通抵押权，不再具有超级优先效力。

(三)价款债权抵押权的顺位适用规则

１．相对于动产浮动抵押的优先效力

此处构建案例模型作出说明，甲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向

丙借款，并以自己的设备、生产原料等为丙办理了浮动抵押

登记。 后同年６月１日甲向乙赊销了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

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一台设备，并于同日交付

该设备且跟乙订立了此设备的抵押合同，丙在６月４日办理

了抵押登记。 虽然浮动抵押在先登记，但由于出卖人乙于

抵押权成立后１０日内完成了登记，成立了价款债权抵押

权，可以优先于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

２．相较于同一动产公示在先之其他担保物权的优先效力

买受人甲于６月１日和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并于同日

向出卖人乙设立了抵押权。 ６月２日，买受人甲与质权人丁

签订借款合同，交付了此设备。 ６月６日，出卖人乙登记了

此抵押权。 虽然《民法典》第４１６条文义上涵盖了此说

法，应该优先于在先公示的质权。 其他担保物权晚于价款

债权抵押权登记时，天然地劣后于价款债权抵押权，适用一

般条款第４１４条。 但价款债权抵押权本是为了破除浮动抵

押的吸附效力，此情景下为其他担保物权，正当性稍显不

足。 若浮动抵押在先登记，在后购入一台设备于６月１日

交付，同日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了担保合同，为出卖人设立

了价款债权抵押权。 ６月２日，买受人与质权人签订借款合

同，交付了此设备。 ６月６日，出卖人登记了此抵押权。

此时该设备上存在四个权利：买受人的所有权、出卖人的价

款债权抵押权、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人的浮动抵押权、质

权人的质权。 已经证成６月６日登记的价款债权抵押权优

先于浮动抵押权。 浮动抵押和质权按照第４１４条，设立在先

的浮动抵押权优先于质权，若不认为出卖人的权利优先于质

权人，而认为质权人根据公示先后优于质权人，会陷入逻辑

循环。 必须承认在宽限期内公示在后价款债权抵押权优先于

公示在前的质权。 根据《担保解释》第５７条第２款，宽限期

越长，对出卖人越有利，可以设立更多权利，但是对其他担

保物权人风险就越大，进而在交易决策上会触发等待期。

３．超级优先顺位的例外

《民法典》第４１６条明确规定了“除留置权人除外”，

因为留置权对增加或者保有标的物的价值有直接的贡献，因

此给予其最优先的顺位。 但是对于生活中的邮费及快递费

用等不会对标的物的保值增值起到直接贡献的费用，优先顺

位的适用需要进一步思考。

４．多个价款债权抵押权之间的顺位关系

若银行贷款部分授信给买受人，出卖人就剩余价款授信

于买受人，此时为出卖人和第三人同时授信给出卖人，此时

在同一标的物上同时存在两个价款债权抵押权即银行的购置

贷款债权和出卖人的赊销购置款债权。 根据《担保解释》

第５７条第３款，应按照价款债权抵押权在宽限期内登记时

间的先后来确定优先顺序。 这里是回归到了抵押权的一般

顺位规则。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在此情形下应当按照债权比

例清偿，他们认为上述两个债权应当是平等的。 因为他们

对于买受人能取得此财产都是卓具贡献的，买受人最后取得

财产，是由多个债权人通过授信将资金众筹起来的。 笔者

认为不无道理。

５．不同人设立的不同抵押权竞存于同一动产标的物时的

顺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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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买受人为出卖人设立了一个价款债权抵押权之前还

存在一个出卖人为其债权人设立的抵押权时，由于《民法

典》第４１６条规定了“优先于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不

可适用于出卖人，对于出卖人的债权人不存在债款债权抵押

权的优先效力。 因此，需回归于一般的抵押权适用规则，

依照《民法典》第４１４条，应当依照登记的时间先后来确认

顺序。 若出卖人的债权人未登记其抵押权，而买受人在宽

限期内登记了其抵押权，那么根据第４１４条，出卖人的债权

人的受偿顺位应当劣后于出卖人。 但有学者持不同态度，

认为出卖人的债权人的抵押权无论登记与否都应优于在后为

出卖人设立的价款债权抵押权，出卖人未转让动产标的物所

有权之前，此标的物上一直负载着出卖人为其债权人设立的

抵押权。 这是抵押权对于出卖人所有权转让的限制，这个

限制来自出卖人自己的意思自治，但是出卖人在标的物上设

立了抵押权之后又将此标的物转让出去。 最后，这个标的

物在市场上变价之所得因为出卖人先登记了而优先于出卖人

设立的抵押权，那么出卖人就可以通过转让抵押物来消除自

己先前为自己设立的负担，通过反向获得抵押权来架空自己

为债权人已经设立的抵押权，这对于出卖人的债权人是十分

不公平的。 抵押权的设立是为了对抗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

三人，相较于双方当事人，抵押权登记与否不影响抵押权的

效力。 虽为优先，实为限制。 出卖人获得的抵押权的条件

是通过将所有权无偿让渡给买受人获得的，所有权存在的限

制将不复存。 虽然在形式上转为抵押权和抵押权的优先顺

位，但是实质还是应当保留抵押权对于原所有权的限制效

力，因为抵押权是限制物权，保留其对于基础权利的限制功

能。 因此《民法典》第４１６条规定的是优先买受人的其他

担保物权是十分准确的。 若在先抵押权未登记以及买受人

为善意，对于买受人的所有权，若其对于出卖人设立的抵押

权是善意的，买受人的所有权只负载了其对于出卖人设立的

价款债权抵押权，但是又要让抵押权限制出卖人拥有的价款

债权抵押权，为了保护买受人在变价标的物后只有唯一的债

权人来进行分配。 另一方面，出卖人又不得优先于出卖人

的抵押权人获得清偿，买受人对于标的物的变价款以出卖人

的价款债权为限，由出卖人取得，但是出卖人的抵押权人可

以依照被担保债权的额度优先受偿，最后买受人只用清偿一

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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